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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民办教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《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杭州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7

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市委办发〔2023〕52号）要求，根据《杭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杭政函〔2016〕21号），结合我区教育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民办教育事业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根据

“促进发展、量力而行、必要必需”的原则，实行动态调整，统

筹安排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。经费主要来源：

（一）区级财政教育资金；

（二）国家、省、市未指定具体用途或项目的各类民办教育

奖励补助资金；

（三）其他收入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聚焦“十五五”期间教育资源规划布局重点，

主要包括以下项目：

扶持对象为具备办学条件、经滨江区教育局批准设立且年度

考核合格的以下几类民办学校：

（一）义务教育阶段民办非营利性学历教育学校；

（二）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；

（三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扶持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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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：

（一）改善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；

（二）补助民办学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；

（三）支持民办学校教学研项目；

（四）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

（五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项目。

第六条 在对民办学校规范办学和民办教育情况进行年度考

核的基础上，由区财政以生均补助和项目补助等方式补助、扶持

民办教育发展。

（一）生均经费补助

生均经费补助按区教育局核定的年度学籍数，以核定的同类

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（具体以在职人员经费、日常公

用经费为依据测算，下同）为基数，按照义务教育段学校 30%、

幼儿园 20%的比例计算生均补助标准。

1.中小学以生均补助标准、考核等次系数和核定的年度学籍

数计算各学校的补助金额。计算办法为“核定的年度学籍数×核定

的同类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×30%×考核等次系数”，其

中“核定的年度学籍数”按照（上半年学籍数+下半年学籍数）/2

计算。

2.幼儿园以生均补助标准、考核等次系数和核定的年度学籍

数计算各幼儿园的补助金额。计算办法为“核定的年度学籍数×核

定的公办幼儿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×20%×考核等次系数”，其

中“核定的年度学籍数”按照（上半年学籍数+下半年学籍数）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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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。民办幼儿园的学籍人数包括托班幼儿数。

（二）困难学生资助

民办学校困难学生资助按照区教育局对困难学生的相关资

助标准，由区教育局予以核补。

（三）其他经区政府同意的专项补助

第七条 建立对民办学校生均经费补助的考核机制（考核细

则由区教育局另行制定）。考核结果分 A、B、C、D四等，确定

为 A、B、C等次的，分别按 100%、80%、60%的等次系数计算

生均经费补助总额。

生均经费补助资金含用于学校配置正规保安和保障教师待

遇的经费。各幼儿园、中小学须分别按照不少于 2人（设计规模

为 9个班及以下的不少于 2人，10-15 班的不少于 3人，15 班以

上的幼儿园不少于 4人）、6 人的标准配置正规保安。如有未配

置正规保安或者配置保安人数不足的情况，不足人数按 4.5万元/

人的基数从所需补助的生均经费中扣除。民办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专任教师（不含校园长和其他管理人员）平均待遇低于公办幼儿

园非编教师待遇（基本工资+绩效工资），不足部分从考核后核

定的生均经费中扣除。

对考核结果为 D等次的，不予补助生均经费。

第八条 生均经费补助、困难学生资助经费由区教育局拨付

到各民办学校账户。

第九条 民办学校应建立健全民办教育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

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和安全有效使用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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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不得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。

第十条 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结合民办学校报送的相关材料，

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在检查中如果发现下列情形之一，

责令整改、停拨、收回相应财政补助资金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：

（一）将财政专项补助经费顶抵学校举办者办学投入的；

（二）虚报招生计划及学籍数、骗取财政补助经费的；

（三）财务审计中发现有抽逃出资、挪用办学经费或财务管

理混乱的；

（四）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或存在乱收费行为并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；

（五）上一年度发生校园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师生群体

性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；

（六）存在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区教育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专项资金补助时间为 2024年 1月 1日到 2026

年 12月 31日。国家和省、市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三）前发文件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0日印发


